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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

会议”）于2025年5月30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23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

发出。全体监事均出席会议，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陈涛先生主

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普冉半

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表决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对2022年激励计划、2024年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部分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的

调整符合《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普冉半导体（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和对应股东大会的授权，调整事项履

行的程序合法合规。调整后的授予价格、权益数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

件。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对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2024年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权益数量的调整。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2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4）。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监事会认为：因激励对象离职以及公司层业绩考核未达到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考核目标等原因，公

司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进行作废，相关审议程

序合法有效，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此次作废部分已

授予但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作废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35）。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监事会认为：因激励对象离职以及个人层面业绩考核未达到本激励计划规定的“优秀及良好绩

效”而不能完全归属等原因，公司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

制性股票进行作废，相关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普冉半导体（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公司此次作废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作废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36）。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规定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可归属数量

为 323,541股，同意公司按照本激励计划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 98名激励对象办理归属相关事宜。

本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7）。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规定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可归属数量

为 123,172股，同意公司按照本激励计划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 69名激励对象办理归属相关事宜。

本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8）。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规定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可归属数量

为 139,584股，同意公司按照本激励计划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 60名激励对象办理归属相关事宜。

本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9）。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员工租房提供担保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为员工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发展规划，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

内。公司本次担保事项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为员工租房提供担保的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为员工租房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特此公告。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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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16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6月16日 15点0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申江路5005弄1号楼9楼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16日

至2025年6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关于为员工租房提供担保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及文件于 2025年 5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予以披露。公司将在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不涉及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不涉及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
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三）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88766
股票简称

普冉股份

股权登记日

2025/6/10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拟现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有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1、企业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护
照、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身份证明书、企业营业执照/注册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股

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企业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护照、授权委

托书（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1）、企业营业执照/注册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

手续。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护照、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自然人股东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护照、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1）、委托人的股

票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

3、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登记材料复印件须个人签字，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复

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

4、公司股东或代理人可直接到公司办理登记，也可以通过信函方式进行登记，在来信上须写明股

东名称/姓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需附上上述第1、2款所列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出

席会议时需携带原件，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须在登记时间2025年6月13日下午17:30前送

达登记地点。

（二）登记时间、地点

登记时间：2025年6月13日（上午10:00-12:00，下午13:30-17:30）
登记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申江路5005弄1号9层董事会办公室

（三）注意事项股东或代理人在参加现场会议时需携带上述证明文件，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

登记。

六、其他事项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费自理。

（二）参会股东请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办理签到。

（三）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申江路5005弄1号9层

联系电话：021-60791797
联系人：钱佳美 袁宜璇

特此公告。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为员工租房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88766 证券简称：普冉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2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员工租房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员工，该部分员工不包括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 本次担保金额：为公司该部分员工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50万。

●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截至2024年末，公司为员工提供担保金额为17.94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 本次提供担保事项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为员工租房提供担保的议案》，为帮助公司该部分员工减轻租房压力，公司（分公司）拟为该

部分员工租赁公租房提供担保，担保合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并执

行的协议为准。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内开展具体业务，授权期限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每笔担保的具体期限为公司（分公司）与公租房提供单位签订相关合

同之日起一年。同时，公司授权分公司作为协议主体签署该部分员工租赁公租房的相关合同并承担

相应担保责任。本次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分公司）拟为与公司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员工提供担保。前述员工不包括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具体的担保对象，根据公司员工申请，经公司综合管理部及财务部等相关部门评估后，提交总经

理批准后确定。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员工租赁公租房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50万元人民币。具体担保内容如下：

出租方（甲方）：苏州工业园区公租房管理有限公司

承租方（乙方）：公司员工

担保方（丙方）：公司（分公司）

1、在本合同存续期间，甲乙双方同意小区、户型变更等的，无需再次征得丙方同意，在本合同存

续期间丙方仍对变更后的房屋租赁行为承担本合同所列担保责任；

2、本合同租赁期满后，若乙方未发生本合同项下的违约事件，乙方和甲方共同检验该房屋。乙

方将处于良好状态（自然损耗除外）的物业、家具和设施等交还甲方、并按照本合同条款结清所有应付

款项之后的30个工作日内，甲方将保证金的剩余部分不计利息退还给乙方。如该保证金不足以抵扣

乙方按照本合同条款所有应付款项，甲方可书面通知乙方补足。乙方在收到甲方补足通知后7天内

不予补足的，甲方可从乙方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住房账户等政策可动用账户中代为扣除。如甲方

代为扣除不足的，不足部分丙方承担连带责任，由丙方在15天内补足；

3、丙方向甲方承诺，若乙方年审合格的，乙方可无需再次征得丙方同意直接与甲方签订《续租协

议》，在《续租协议》存续期间丙方仍承担本合同所列担保责任。优租房租期如因政策调整延长的，续

租手续比照上述流程和原则执行。

4、丙方应对乙方在租赁合同期间产生的欠款承担连带责任。

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公司（分公司）为员工公租房提供担保，有利于帮助员工减轻生活压力，建立稳定的生活，有利于

员工建立对公司的归属感，增强其幸福度指数，促进其更好的为公司作出贡献，有利于提升公司经营

管理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

公司将通过综合管理部及财务部等相关部门对被担保方的资信情况进行严格审查和评估，通过

动态监控提供担保的员工情况，保证所有此类担保合计即期余额在董事会授权有效期内不超过人民

币50万元，并要求被担保方在以其合法拥有的资产范围内提供有效的反担保。同时，公司将及时关

注公司员工的生活状况和资金状况，避免违约产生。本次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为员工租房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专项意见说明

监事会认为：公司为员工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发展规划，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

内。公司本次担保事项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为员工租房提供担保的相关事项。

七、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2024年末，公司为员工提供担保金额为17.94万元，公司不存在其他为第三方提供担保的事

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股票简称：浙江龙盛 股票代码：600352 公告编号：2025-023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5月25日以专人和邮件送达的方式发出关于召开董事会

会议的通知，通知定于2025年5月30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办公大楼四楼411会议室召开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其中董事何旭斌因出差授权董事姚建芳代理

行使表决权，董事RUAN CUNFAN因出差授权董事长阮伟祥代理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阮伟祥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阮伟祥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阮伟祥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同意本议案的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选举徐金发、梁永明、RUAN CUNFAN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其中徐金发为委员会召

集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选举梁永明、赵刚、贡晗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其中梁永明为委员会召集人。（同意 9
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选举阮伟祥、何旭斌、姚建芳、卢邦义、梁永明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其中阮伟祥为委

员会召集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选举赵刚、徐金发、贡晗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其中赵刚为委员会召集人。（同

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人员的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阮伟祥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阮伟祥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同意本议案的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何旭斌为公司副总经理，任

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总经理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姚建芳为公司副总经理兼

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总经理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卢邦义为公司

财务总监，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三人的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附件:
阮伟祥：男，1965年10月出生，理学硕士。曾任浙江染料助剂总厂副厂长、总工程师，浙江龙盛集

团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本公司第一届、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第三届董事会

董事、总经理，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本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兼总经理。

何旭斌：男，1971年3月出生，理学学士，上虞区政协常务委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化学品安

全协会硝化分会会长、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应急管理专家组专家、浙江省危

化安全生产专家、区生态环境促进会会长、区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1993年7月

进入公司工作，先后获得“浙江省劳动模范”、“151人才工程第二层次培养人员”、“中国染料百年科技

贡献奖”、“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两化融合杰出管理奖”、“2019年度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

号，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8年入选浙江省万人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次年入选国家万人计

划。曾任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聘任的副总经理，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董事、副总经理、研究院院长、染料化工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

姚建芳：男，1983年6月出生，经济学学士。2006年7月至2008年5月就职于精功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部；2008年5月至2013年5月在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工作，负责对外投资管理；2013年5月起任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秘书兼任投资部部长，2016年 4月起任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现任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卢邦义：男，1981年1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正高级会计师。2001年8月进入公司工作，历任本

公司成本会计、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代理财务总监。本公司第八届、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财务

总监兼财务部部长。现任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财务总监兼财务部部长。

证券代码：600352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2025-021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与 KIRI INDUSTRIES LIMITED（KIRI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KIRI 公司）、MATTHEW
STUART BECKER, LIM LOO KHOON和TAN WEI CHEONG（德勤财务顾问私人有限公司管理本次出

售的接管人，以下合称接管人）签署《关于德司达全球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37.57%已发行股本的股

份买卖协议》，自行或以其子公司安诺化学(香港)有限公司和/或其他全资子公司作为交割时受让德司

达 37.57%股份的受让方，购买KIRI公司所持德司达全球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司达）

37.57%已发行股本的股份，交割对价为 69,654.78万美元及交割日或之后进行的任何调整金额（如

有）。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金额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但尚需完成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或其地方对口部门、商务部或其地方对口部门、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地方分支机构的备案、

登记等手续。

● 本次购买资产涉及境外交易，尚需完成上述政府相关部门的手续，存在不确定性。本次拟购

买资产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德司达之少数股东KIRI公司持有其37.57%的股份，属于权益性交易，因购

买成本大于德司达37.57%股份对应的净资产价值部分，购买完成后将减少公司的净资产。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2025年5月29日，公司与KIRI公司(由接管人代表签署)、接管人签署《关于德司达全球控股（新加

坡）有限公司37.57%已发行股本的股份买卖协议》（以下简称《股份买卖协议》），购买KIRI公司所持德

司达37.57%已发行股本的股份。交割对价为69,654.78万美元及交割日或之后进行的任何调整金额

（如有）。

本次交易的起因是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判决德司达股份整体出售，公司作为德司达的控股股东，

持有其62.43%股份，公司有意愿出资购买德司达剩余部分股份，使其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从而彻

底解决公司与KIRI公司关于德司达股份的诉讼问题，避免德司达被整体出售。

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购买德司

达全球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37.57%股份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本次交易金额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但尚需完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或其地方对口部门、商务部或其地方对口部门、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地方分支机构的备案、登记

等手续。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KIRI公司系一家在印度注册成立的公司，于1998 年5月14日注册成立，在印度孟买证券交易所

和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上市，注册地址和办公地址为 7th Floor，Hasubhai Chambers，Townhall，Ellis⁃
bridge，Ahmedabad-380006，Gujarat，印度，公司注册号：L24231GJ1998PLC034094，董事总经理为Man⁃
ishkumar P Kiri，截至2025年3月31日已缴付股本为55,628,962股，主营业务为染料、染料中间体和基

础化学品的生产和贸易。截至2025年3月31日，KIRI公司实际受益人为Manishkumar P Kiri和Anupa⁃
ma Manishkumar Kiri。

KIRI公司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是德司达37.57%股份，该交易标的产权清晰，KIRI公司将交易标的质押给BNP Pa⁃
ribas，为其子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除上述涉诉和质押情况外，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

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德司达系一家在新加坡注册成立的公司，于2009年12月1日注册成立，注册号：200922409R，注

册地址：莱佛士坊9号#26-01共和广场。截至目前，德司达已发行并缴足的股本为69,828,741新加坡

元，合计股本为 6,982,875股。公司全资子公司盛达公司持有其 4,359,520股股份，占 62.43%股份，系

德司达控股股东，KIRI公司持有2,623,354股股份，占37.57%股份，公司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桦盛有限

公司持有１股股份。德司达主要业务为制造及销售纺织染料及化工产品及提供相关服务。

德司达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美元

2024年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2025年第一季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126,767.55
25,500.91
101,266.65

128,445.88
24,395.82
104,050.06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75,255.43
11,586.47
10,348.85

17,781.71
2,347.54
2,304.70

注：2024年度财务数据经Pannell Kerr Forster审计，2025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由德勤财务顾问私人有限公司(Deloitte ＆ Touche LLP)的接管人和公司经公平磋

商后达成，并经参考标的公司EBITDA（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倍数的估值而厘定。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股权收购估值方法通常包括市场法（其中跨境并购通常采用EV/EBITDA价值指标）、收益法、资

产基础法等。本次德司达的估值采用可比交易EBITDA倍数以及与收益法进行比较和交叉核对得

出。以8.6倍 EV/EBITDA比率和2024年经正常化调整后EBITDA1.38亿美元计算，德司达的企业价值

预估为11.87亿美元。8.6倍EV/EBITDA比率在跨境并购中属于比较常见的倍数区间范围内。通过收

益法估值，计算出德司达企业价值在11.78亿至12.88亿美元之间。综合考虑上述方法进行比较和交

叉核对，得出德司达的企业价值约为 11.78亿美元至 12.88亿美元。鉴于德司达截至 2024年 12月 31
日的现金为6.006亿美元，类现金项目0.12亿美元，预估德司达100%股份的价值在17.91亿至19.01亿

美元之间。

同时考虑到德司达是一家拥有高端染料及其他化学品技术和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企业，是全球

最大的纺织染料供应商之一。通过多年的发展和整合，德司达拥有遍布全球的生产基地（覆盖亚洲、

欧洲、美洲）、强大的研发中心以及完善的销售和技术服务网络，其产品和服务触达全球几乎所有主要

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品牌商。“DyStar”品牌在全球纺织行业享有极高的声誉，其客户群包括众多世界顶

级的服装品牌、零售商和纺织制造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客户粘性极强。

公司董事会认为：考虑到上述不同的估值方法，本次交易定价相对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本次交易系按照国际惯例而进行交易，公司已衡量相关交易风险，并在交易协议中采取相关保障

措施，维护及保护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本次交易完成后，德司达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合同主体

买方：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卖方：KIRI INDUSTRIES LIMITED
接管人：MATTHEW STUART BECKER, LIM LOO KHOON和TAN WEI CHEONG
买方可在交割日前至少十四（14）个工作日书面通知接管人，以其子公司安诺化学(香港)有限公司

和/或其他全资子公司作为交割时受让德司达37.57%股份的受让方。

（二）交易价格

卖方同意将持有德司达 37.57%的股份及其附带的一切权利、股息和利益出售给买方，股份转让

的对价为等同于以下金额的现金金额：

（1）676,260,000美元（“基本对价”）；

（2）20,287,800美元（“额外对价”，连同基本对价，统称“交割对价”）；

（3）在交割日或交割日后应支付的任何调整金额（如有）。

（三）支付方式和期限

股份转让对价支付的方式为现金，支付期限如下：

（1）自托管账户在新加坡开立之日起五（5）个工作日内或接管人确定的更晚时间，向托管账户支

付3,482,739美元的保证金。在交割时，保证金及其应计利息用于支付交割对价。

（2）在交割时，买方应向托管账户支付或促使支付全部交割对价减去已支付的保证金及其应计利

息及调整金额（如有）。

（3）如果在交割日后接管人认为存在调整金额，则买方应在十（10）个工作日内支付到托管账户。

（四）先决条件

交割须满足以下条件：

（1）获得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所有适用法律要求的所有批准、同意、授权备案和登记。

（2）向买方交付接管人唯一合理地认为是相关的已签署的证据，在接管人向卖方和卖方的贷款人

确认应支付给卖方的款项已在托管账户后，使得该证据在交割日生效，以充分和完全解除出售股份上

设置的所有负担。

（五）交割

最后一项先决条件被满足或豁免后10个工作日内任一天或者接管人、买方、卖方书面同意的其

他日期，为交割日，在交割日进行交割。

（六）违约责任

（1）买方未在2025年10月2日或2025年11月3日（如适用）或接管人和买方以书面形式约定的其

他日期（合称“最后截止日”）满足第（1）项先决条件的，或未能在交割时支付或促使支付交割对价减去

已支付的保证金及其应计利息及调整金额（如有）等情形下，接管人有权终止协议，此时支付的保证金

将被没收，并用于支付德司达股份诉讼案件项下应支付给KIRI公司的款项以及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

他费用、成本和支出，支付方式由接管人根据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的任何适用命令或指示决定。对保

证金的任何此类没收均不影响接管人和卖方对买方可能拥有的任何其他权利和救济。

（2）卖方同意，如果由于卖方的直接原因或违约导致交割未能在交割日进行，或如果协议仅因接

管人合理认为第（2）项先决条件不太可能在最后截止日下午 5:00或之前满足而终止，则应买方的要

求，保证金应退还给买方，不得进行任何扣减或抵销。

六、购买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１、本次购买资产，符合公司成为全球一流的特殊化学品生产服务商的战略目标。公司作为德司

达的控股股东，若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德司达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未来公司的利润将进一步

增厚；由于本次交易公司所需资金为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因此本次交易会增加公司的负债，但整体

负债率上升不多。

２、本次拟购买资产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德司达之少数股东KIRI公司持有其37.57%的股份，属于

权益性交易，因购买成本大于德司达37.57%股份对应的净资产价值部分，购买完成后将减少公司的

净资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报备文件

《关于德司达全球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37.57%已发行股本的股份买卖协议》

股票简称：浙江龙盛 股票代码：600352 公告编号：2025-024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5月25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候选人

发出关于召开监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通知定于2025年5月30日在公司办公大楼四楼411会议室以

现场方式召开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

王勇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选举王勇（个人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十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本议案的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O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附件：

王 勇：男，1978年6月出生，硕士学历，高级经济师，2000年7月至今在本公司办公室工作，历任

公司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现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及办公室主任。

证券代码：600352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2025-022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道墟街道龙盛大道1号公司办公大楼四楼多功能

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87
1,250,915,519

38.450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阮伟祥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何旭斌、RUAN CUNFAN因出差未能参加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姚建芳出席会议；除副总经理何旭斌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27,281,289
比例（%）

98.1106

反对

票数

14,779,618
比例（%）

1.1815

弃权

票数

8,854,612
比例（%）

0.7079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26,172,089
比例（%）

98.0219

反对

票数

16,034,918
比例（%）

1.2818

弃权

票数

8,708,512
比例（%）

0.6963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26,315,389
比例（%）

98.0334

反对

票数

15,938,318
比例（%）

1.2741

弃权

票数

8,661,812
比例（%）

0.6925
4、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4,512,689
比例（%）

98.6887

反对

票数

16,092,118
比例（%）

1.2864

弃权

票数

310,712
比例（%）

0.0249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27,355,589
比例（%）

98.1165

反对

票数

14,820,818
比例（%）

1.1847

弃权

票数

8,739,112
比例（%）

0.6988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45,010,636
比例（%）

99.5279

反对

票数

5,409,383
比例（%）

0.4324

弃权

票数

495,500
比例（%）

0.0397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2,762,989
比例（%）

98.5488

反对

票数

17,668,530
比例（%）

1.4124

弃权

票数

484,000
比例（%）

0.0388
8、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2,465,232
比例（%）

98.5250

反对

票数

17,769,587
比例（%）

1.4205

弃权

票数

680,700
比例（%）

0.0545
9、议案名称：《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核定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21,494,346
比例（%）

89.6538

反对

票数

128,893,473
比例（%）

10.3039

弃权

票数

527,700
比例（%）

0.0423
10、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7,000,438
比例（%）

95.6899

反对

票数

45,086,081
比例（%）

3.6042

弃权

票数

8,829,000
比例（%）

0.7059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11.06

议案名称

选举阮伟祥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RUAN CUNFAN 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董事

选举贡晗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何旭斌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姚建芳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卢邦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得票数

1,189,249,427
1,157,549,008
1,117,940,416
1,164,789,322
1,164,124,656
1,164,711,17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95.0703
92.5361
89.3697
93.1149
93.0618
93.108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1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2.01

12.02

12.03

议案名称

选举徐金发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选举赵刚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选举梁永明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得票数

1,219,007,415

1,221,012,518

1,170,372,06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97.4492

97.6095

93.5612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13、《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3.01

13.02

议案名称

选举王勇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

选举李霞萍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得票数

1,193,348,015

1,220,887,28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95.3979

97.5994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815,386,220

38,105,190

391,519,226

166,480,467

225,038,759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8.5142

99.1050

98.0816

反对

票数

0

0

5,409,383

1,312,198

4,097,185

比例（%）

0.0000

0.0000

1.3611

0.7811

1.7857

弃权

票数

0

0

495,500

191,200

304,300

比例（%）

0.0000

0.0000

0.1247

0.1139

0.1327

(四)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9

10

议案名称

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关于 2024 年度董事、监事

薪酬的议案

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核定担

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聘请 2025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17,615,620
405,367,973

294,099,330

369,605,422

比例（%）

98.6057
95.7138

69.4415

87.2697

反对

票数

5,409,383
17,668,530

128,893,473

45,086,081

比例（%）

1.2772
4.1718

30.4338

10.6455

弃权

票数

495,500
484,000

527,700

8,829,000

比例（%）

0.1171
0.1144

0.1247

2.0848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声、武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龙盛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